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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卫办发〔2021〕9 号

关于印发《淄博市新生儿出生“一件事”集成
服务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区县卫生健康局、公安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医保局、行

政审批服务局、大数据局，高新区、经开区、文昌湖区相关职能

部门、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淄博市各区县分公司：

按照《淄博市“双全双百”工程生育暨新生儿出生“一件事”

淄 博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淄 博 市 公 安 局
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淄 博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淄 博 市 行 政 审 批 服 务 局
淄 博 市 大 数 据 局
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淄博市分公司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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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成服务实施方案》（淄卫发〔2021〕9 号）,经市卫生健康委

员会、市公安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医疗保障局、市行

政审批服务局、市大数据局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淄博市分公司认

真研究、反复酝酿，制定本细则。

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淄博市公安局

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淄博市医疗保障局

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淄博市大数据局

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淄博市分公司

2021 年 12 月 3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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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新生儿出生“一件事”集成服务
实施细则

按照《淄博市政务服务“双全双百”工程实施方案》（淄政

办字〔2021〕54 号）部署，市卫健委等六部门印发了《淄博市

“双全双百”工程生育暨新生儿出生“一件事”集成服务实施方

案》（淄卫发〔2021〕9 号）,经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市公安局、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医疗保障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

大数据局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淄博市分公司认真研究、反复酝

酿，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主要内容

新生儿父母通过爱山东 APP，申请新生儿出生“一件事”集

成服务，符合条件且审查通过的，通过信息共享、部门协同，办

理以下事项：1.出生医学证明办理；2.预防接种证办理；3.户口

登记（出生登记）；4.新生儿医保参保登记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

参保登记）；5.新生儿社保卡服务（社保卡申领）；“一表申请、

一次办好”，全部事项在 4 个工作日内出件，由申请人自取或办

理单位免费邮寄，对不符合条件或者审查未通过的 4 个工作日内

通过电话或者线上等方式告知原因。

二、申请须知

1.公民个人自愿提出全生命周期服务，委托授权相关部门使

用其个人信息办理相关事项，并提供真实有效的申请材料，自行

承担因新生儿姓名、民族、落户地及所填报信息有误和不真实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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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的法律责任。

2.目前仅为在淄博市域内助产机构出生 6 个月内的新生儿

且夫妻至少一方为我市户籍、随父或随母落户、在山东省内结婚

登记且婚姻关系为存续状态、已取好姓名的婚生新生儿提供集成

服务。申请人重复提交的，将不予受理。

3.单位为职工按时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的，可享受生育保险

待遇，其中：生育津贴需连续缴纳 12 个月以上方可申领；如不

满 12 个月，需待单位为其继续缴纳满 12 个月以后再进行申领。

4.新生儿出生后 6 个月内办理医保参保手续并缴纳个人缴

费部分后，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当年度居民医保待遇。超过 6 个月

未办理参保缴费手续的，按照淄博市补缴政策补缴，自补缴之日

起享受待遇。

5.新生儿社保卡如需激活金融账户，请新生儿第一监护人

（父亲或母亲）携带身份证、户口簿和纸质出生医学证明，前往

参保所在区县社保卡对应银行（农行或农商行）网点办理。

6.以下几种特殊情况暂时无法提供集成服务办理：（1）父

母户口虽在家庭户，但与户主关系非直系亲属；（2）结婚证与

出生医学证明上父母信息不一致；（3）父母任何一方属军人、

在校学生、港澳台居民、华侨、外国人；（4）非婚生育或新生

儿出生前父母离异等特殊情形。

备注：因特殊情况无法申请集成服务或者申请后被系统驳回

的居民，请按原渠道办理或线下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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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用户指南（详见附件 1）

新生儿父母通过下载爱山东 APP，在爱山东 APP 首页（用户

指南咨询电话 2306917）淄博市新生儿出生“一件事”专区如下图:

四、工作分工

（一）市卫生健康委：指导各助产机构按照要求核查新生儿

相关信息，发放出生医学证明和儿童预防接种证；各助产机构收

到新生儿出生“一件事”申请后，做好出生医学证明电子证照的

上传工作，同时将纸质出生医学证明正页及时寄给申请人（一个

工作日办结，并寄出）；出生医学证明第二联按落户区县整理并

填写明细表，明细表和第二联一起寄给区县公安分局户籍科（10

日前将上月的出生医学证明第二联及明细表一起寄出，遇到重大

节日可延迟一周寄出），明细表和区县户籍科收件地址（由公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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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卫健委协商制定后提前下发）。

（二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：指导各区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做好

生育暨新生儿出生“一件事”集成服务事项产生的所有邮寄费用

预算工作，并定期与邮政公司进行邮寄费用结算。

（三）市大数据局：做好新生儿出生“一件事”在“爱山东”

APP 的开发部署，发布群众办事服务指南，解答群众在爱山东 APP

操作使用问题，并做好技术服务和系统运行保障和维护。

（四）市公安局：指导区县公安局做好出生医学证明第二联

留存工作；区县公安局指导各落户派出所将户口簿发放或邮寄户

口簿单页（一个工作日办结，并寄出），并及时将落户信息上传

至集成系统。

（五）市医保局：做好参保登记工作，及时将办理信息上传

至集成系统。

（六）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：根据集成系统推送的信息办

理新生儿社保卡，做好社保卡邮寄服务（一个工作日办结，并寄

出），并及时将办理信息上传至集成系统。

（七）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淄博市分公司：建立各部门证件寄

递业务沟通协调机制，落实好邮政揽收人员、投递人员的业务培

训工作，确保各环节按时揽收精准投递，严禁出现未经收件人允

许私自将邮件送至代投点或快递柜情况出现。发件单位为城区

的，上午 12 点的邮件当天上门揽收，12 点以后的邮件最晚次日

上午上门揽收；发件单位为乡镇的最晚次日上午上门揽收。寄递

地为城区的邮件投递时限为 T+1，寄递地为乡镇的邮件投递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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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T+2。对于因收件地址、电话号码不对等因素造成无法投递的

邮件要及时与发件单位进行对接，将邮件退回发件单位，确保邮

件安全。收件人可以关注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微信公众号查看

快递物流进度，及时查收快递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务求实效。各相关部门要高度新生儿出生

“一件事”集成服务工作，各项准备工作务必于 2021 年 11 月

29 日前完成，确保 11 月 29 日上线运行。

（二）加强沟通，密切协作。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协作配

合,理顺工作机制,建立重点难点问题会商制度,强化部门间联动,

提升工作合力。对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,相关部门会商研究,

共同制定解决方案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相关部门要履行好各自职责,进一

步加大宣传力度。通过媒体宣传、场景布置、现场宣传等方式开

展富有成效的宣传活动,提升社会公众对新生儿出生“一件事”

的认知度和接受度,努力营造为人民服务的良好社会氛围，根据

业务分工做好群众投诉疏解工作。

六、群众咨询服务电话（附件 2）

附件：1.淄博市新生儿出生“一件事”使用指南

2.淄博市新生儿出生“一件事”服务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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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淄博市新生儿出生“一件事”使用指南

您动手指我们办，每个环节都方便

各位新爸新妈们，“爱山东”喊您来办“新生儿出生”一件

事了！

动动手指就能办，足不出户免费寄到家，让“新生儿出生”

一件事不再成为你的“甜蜜负担”。登录“爱山东”，办事更轻

松，服务零距离，让你办事更省事、更安心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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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在“爱山东”app 上找到新生儿出生“一件事”，点击后

进入下方页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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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勾选需要办理的优选办理套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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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点击“立即办理”，进入办理须知页面，点击勾选阅读并

确认，即可下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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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进入授权信息填报环节，系统将自动获取用户“母亲”的

信息，申请人只需手填父亲信息。随后点击下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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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点击“在线办理”后，进入母亲和父亲“人脸识别”，点

击“开始核验”，进行人脸识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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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认证环节“人脸识别”通过后，进入表单填写页面（包括

“生育服务”、“分娩信息”、“婚姻信息”、“户口登记”、

“医保参保登记” 、“送达方式”及“邮寄信息”模块），表

单大部分信息将由系统自动获取；如：婚姻登记信息准确可在上

传材料模块，不用上传结婚证信息等等，申请人只需填写关键内

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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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点击“下一步”，进入附件上传环节，申请人需要对照样

例，上传“母亲身份证-正反面”、“父亲身份证-正反面”、“结

婚证”。注：上传的照片一定是清晰的，如不合格会被驳回转线

下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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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上传成功后，进入“综合表单”信息表确认环节。确认表

单内的信息无误后，点击“母亲电子签名”进入下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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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进入“母亲电子签名”页面，在下方签名区域内“手写签

名”，点击“确认签名”后，随后自动进行签章功能，完成信息

表“电子签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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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点击下方“提交”按钮，进入“申报告知单”表示该事

项已经办理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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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如果想查看已提交的办事信息，点击下方的“关闭”后

重新进入该应用的首页，下方有个“我的办件”按钮，点击后进

入列表页面，展示的是办理的所有业务，在办和办结的事项通过

颜色进行区分，点击“办件详情”，进入该事项的详情页面，即

可查看详细信息，点击“查看物流”可查看物流轨迹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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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淄博市新生儿出生“一件事”服务电话

新生儿落户咨询电话：2189270

参保登记咨询电话：3120000

社保卡办理咨询电话：12333

EMS 邮件查询电话：2881919、2884299

技术咨询电话：2306917

出生医学证明办理咨询电话：

签发机构名称 咨询电话 签发机构名称 咨询电话

淄博市中心医院 0533-2360256 临淄区人民医院 0533-7166296

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0533-2951093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 0533—7698668

张店区人民医院 0533-2122218 淄博化建老年病医院 0533-7673715

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0533-2584267 临淄区妇幼保健院 0533-7320019

淄博莲池妇婴医院 0533-6078825 桓台县妇幼保健院 0533-8526115

淄博市张店区妇幼保健院 0533-2219667 桓台县人民医院 0533-8228319

国欣颐养集团淄博医院 0533-5851698 高青县妇幼保健院 0533-6951218

淄川区妇幼保健院 0533-2275408 高青县人民医院 0533-6972541

淄川区医院 0533-5150820 沂源县妇幼保健院 0533-3241158

淄博市第一医院 0533-4120451 沂源县人民医院 0533-3224492

淄博岜山万杰医院 0533-4660920 沂源县中医医院 0533-3236119

博山区计划生育服务中心

区妇幼保健院
0533-4130160 淄博世博高新医院 0533-2326507

博山区医院 0533-4264213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 0533-2340381

淄博市中医院 0533-6433063 解放军第 960 医院 0533-6552116

周村区妇幼保健院 0533-7015515
淄博市中医医院（东院

区）
0533-6433063

周村区医院 0533-6420323



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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